


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
（一）本院羅委員智強，有鑑於我國官員與韓國真相和解委員會的會晤被我國官員臨時取消，被韓國真相和解委員會委員長朴宣映批評「外交失禮」，爰要求提交相關檢討報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說明：

有鑑於日前我國官員原定與韓國真相和解委員會進行之會晤，竟遭我方臨時取消，導致韓國真相和解委員會委員長朴宣映公開批評此舉為「外交失禮」，此事件不僅損及我國形象，更可能對我國與韓國間的外交關係造成影響。基於此一情況，本席特此向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，要求就相關經過與責任歸屬，做出明確說明。
我國官員此次原定與韓國真相和解委員會會晤，其目的為何？會議安排所涉及之內容、討論議題及雙方預期之交流重點，請行政院清楚說明，以釐清本次會晤的交流重點以及意義為何。
林明昕政務委員辦公室於事後發布聲明，表示林明昕政委正在南韓仁川出席APEC婦女與經濟論壇（WEF）相關會議，並因8日上午9時臨時有APEC相關緊急事項需立即處理，致未能出席與韓方之會晤。對此，本席要求行政院明確說明，林明昕政委辦公室所稱「APEC相關緊急事項」之具體內容，其性質是否屬真正無法延後處理之緊急情況，並說明該事項處理過程及最終結果。
針對韓國真相和解委員會委員長朴宣映批評我方「外交失禮」一事，行政院應具體說明後續應如何修復與韓方之關係，以防類似情況再次發生。
以上爰要求貴院，限期於三日內向本席辦公室提交相關說明。並限於一個月內向本席辦公室提交相關檢討報告。
（二）本院羅委員智強，有鑑於我國官員與韓國真相和解委員會的會晤被我國官員臨時取消，被韓國真相和解委員會委員長朴宣映批評「外交失禮」，就相關經過與責任歸屬等事宜，應做出明確說明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說明：

有鑑於日前我國官員原定與韓國真相和解委員會進行之會晤，竟遭我方臨時取消，導致韓國真相和解委員會委員長朴宣映公開批評此舉為「外交失禮」，此事件不僅損及我國形象，更可能對我國與韓國間的外交關係造成影響。基於此一情況，本席特此向外交部提出書面質詢，要求就相關經過與責任歸屬，做出明確說明。
針對韓國媒體所報導之「我國與韓國會晤」相關內容，外交部應就本次會議安排的角色進行說明。外交部在整體溝通與規劃中所扮演的實際職責為何，應具體交代，以釐清相關責任。
關於與韓方的聯繫與溝通過程，外交部應說明此次會晤係如何接洽？在接獲行政院政務委員辦公室通知欲取消會晤之指示後，外交部對於該訊息的處理機制為何？是否即時與韓方進行妥善溝通與說明，以避免造成對方誤解或不滿？對於韓國真相和解委員會委員長朴宣映所提「外交失禮」之嚴正批評，外交部應明確說明目前所採取之應對措施，提出具體行動以修復雙方關係，並檢討本次事件中的應對流程與內部協調機制。未來如何防止類似事件重演？又將如何精進相關作業，以強化對外交涉的專業度與國際禮儀的重視？以上皆須提出具體改進方向與執行進度。
鑑於本事件已涉及國家形象問題，外交部應審慎面對，並責無旁貸。爰此，要求外交部於三日內向本席辦公室正式提交相關說明文件，以利進一步了解全案始末，並持續追蹤後續發展及改進情形。
（三）本院陳委員菁徽，有鑑於卓榮泰院長113年10月12日關心山陀兒颱風復原情形，所前往高雄視察時表示，將在2024年之後至2026年期間，中央確定分別補助高雄27.9億元辦理區域排水改善工程、4.7億元辦理雨水下水道系統功能提升工程，以及11.8億元辦理災後水利設施復建工程，總計挹注約44.4億元，後續並有高雄市水利局依所受補助之經費，再按地方需求分成之六大水系，推動至少三十九項治水工程。然而，現有地方民意陳情，反映行政院對地方水利局執行「楠梓區後勁溪排水（益群橋）上游左及右岸護岸修復工程」之督導有所不周，致使該工程在歷經無法招標，且最終於今年1月決標後，至今工程履約日期開始已逾半年，然所需整治之仁昌里河邊護岸卻僅打個鋼板，藉以發揮最低效度之坍塌防止工法而已，此外則再欠缺進一步修復工程所應行事項，枉費中央全額對該工程補助2,784萬元。爰此，特要求行政院積極發揮所應盡之進度督導責任，查明工程期程之外，並促請儘速完工且主動再提供必要之行政協助，俟後並於一個月內向本院提交規劃書面報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如案由。

（四）本院羅委員智強，就「臺鐵公司之經營管理績效」情形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說明：

為加速推動臺鐵轉型公司化，提高經營效能與競爭力，並促進鐵路事業健全發展，行政院於111年公布「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」草案，並於113年1月1日成立臺灣鐵路公司。
依照臺鐵公司年度營業計畫所訂目標值，首年需完成「準點率提高至97%以上」、「每日旅運達65萬人次」、「開源節流，縮減營運虧損20%」、「旅客滿意度84分以上」、「附屬事業收入佔總收入逾23%」等目標。另外，還將達成「安全運轉，0件重大行車事故」、「員工離職率每年3%以下」、「編製永續報告書」。
惟審計部查核發現，經公司化一年之努力，雖「重大行車事故」件數與「員工離職率」達標，但涉臺鐵服務績效核心目標的「準點率」，113年度卻仍僅達93.14%未達標，甚至較公司化前一年112年度的95.98%下降2.84個百分點，更是自108年度持續改善後首度反轉向下。
臺鐵113年度全年因延誤造成列車誤點3,226次，累計影響達1萬1,438列次，總延誤時間高達14萬2,501分鐘。其中北部如南港、松山、板橋與中壢等主要車站，部分時段晚點率更飆升至6到7成，嚴重影響旅客通勤品質。
不只「準點率」仍有待加強，「每日旅運量」、「旅客滿意度」，「附屬事業收入占比」、「縮減營運虧損」等項目，也都與年度目標值有落差。
去年施政總質詢時，交通部長陳世凱曾表示，「要求台鐵像高鐵這麼精準，這才是大家想要的目標」，希望台鐵準點率要再加強。
敬請貴院與交通部要求臺鐵公司，深入檢討列車誤點問題，及各項指標未能達標原因，研謀改善之道。



